
　2022年8月29日18时30分许，龙华街道油富商城综合楼户外广告牌内1名工人在安装装饰灯时触电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50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

32号）的规定，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应急管理局、群团工作部（工会）、龙华公安分局、龙华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

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组对本起事故调查完毕，现将事故调查报告公示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位置与作业概况

　事发位置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油松路158号油富商城综合楼西侧外墙广告牌内，事发时死者及其工友在此处进行该广告牌装饰灯接线作业。

　（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深圳市好润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好润购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FABC9F；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22年8月

9日；法定代表人：李某光；住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油富商城综合楼201。

　2.东莞市龙轩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龙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MR4C9H；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

日期：2016年3月18日，法定代表人：黄某龙，住所：东莞市寮步镇良边村游屋面前坑6-1号。

　（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黄某，事故死者，男，33岁，江西上高人，身份证号码：362228XXXXXXXXXXXX，东莞龙轩公司安装工，根据死亡证明（推断）书（D442021121327），

其死亡原因为“触电死亡”。

　2.黄某龙，男，38岁，江西上高人，身份证号码：362228XXXXXXXXXXXX，东莞龙轩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3.李某青，男，49岁，湖南益阳人，身份证号码：432302XXXXXXXXXXXX，深圳好润购公司卖场负责人之一。

　4.李某光，男，50岁，湖南沅江人，身份证号码：432302XXXXXXXXXXXX，深圳好润购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四）涉事项目相关情况

　2022年7月底，李某光与李某青合作承租了油富商城综合楼2楼用于开办超市卖场，注册成立了深圳好润购公司运营该超市卖场（门头名为“好润购生活广

场”），至事发时基本做好了开业准备工作。

　8月底，深圳好润购公司将卖场门头广告牌（即涉事广告牌）发光字、装饰灯及卖场内广告牌、张贴画制作安装项目（简称“涉事项目”）发包给东莞龙轩公

司，双方未签订施工合同。

　（五）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涉事项目为零星作业，于8月28日开始施工，事发当日为涉事项目第二天正式施工，该项目未在社区工作站进行零星作业备案。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2年8月28日，东莞龙轩公司负责人黄某龙组织人员到油富商城综合楼2楼卖场内安装室内的广告牌、张贴画。

　29日，黄某龙安排黄俊杰、黄某、何桥军、黄勇辉4人到场继续作业，计划涉事项目当天完工，当天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安装涉事广告牌的发光字、装饰灯。29日

14时10分许，涉事广告牌发光字、装饰灯固定到位，之后4人分成2组：黄俊杰与何桥军继续在2楼卖场内安装室内的广告牌、张贴画；黄勇辉和黄某安装涉事广告牌

发光字、装饰灯的电气线路。

　29日15时50分许，黄勇辉与黄某2人从油富商城综合楼3楼进入涉事广告牌内部进行发光字、装饰灯电气线路安装作业。18时30分许，在油富商城综合楼2楼卖

场内的何桥军完成室内的广告牌发光字安装、接线作业后，当面请深圳好润购公司卖场负责人李某青合闸通电检查安装效果。于是，李某青将卖场内南、北两个配电

关于龙华街道油富商城综合楼“8·29”触电死亡事故的调查报告

javascript:void(0)


房控制广告牌的电源开关全部合闸，导致正在从事线路连接作业的黄某触电身亡。事发时黄某位于圆形装饰灯的电线处；黄勇辉在捡拾其在作业时掉落的头灯。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

　事故发生后，黄勇辉打电话通知黄俊杰，黄俊杰随即呼喊何桥军赶往油富商城综合楼3楼，李某青得知事故信息后立即返回配电房将控制涉事广告牌的开关断

开，并赶往事发现场。众人从3楼进入涉事广告牌后部查看情况，黄俊杰、何桥军打碎一块3楼的玻璃进入广告牌内部救人，3楼的台球城1名工作人员拨打了120电

话，李某青的儿子李宏伟拨打了119电话。约10分钟后消防救援人员、120急救人员均达到事发现场，黄勇辉打破涉事广告牌一块铝塑板，黄俊杰、何桥军与黄勇辉

一起协助消防队员将黄某搬至地面，随即120急救车将黄某送往龙华区人民医院，黄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应急处置的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现场相关人员立即断电并对黄某进行救护，相关人员拨打了120、119急救电话。龙华区应急管理局、龙华街道办事处、油松派出所、富康社区工

作站等部门均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将该起事故信息上报。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应急处置措施得当，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

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四）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东莞龙轩公司、深圳好润购公司与死者黄某的家属就事故赔偿进行协商并达成了赔偿协议，由东莞龙轩公司、深圳好润购公司共同向黄某家属赔偿

人民币150万元（目前已赔付到位100万元，余款约定由东莞龙轩公司自2023年始每年年底付12.5万元直至付清）。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涉事现场的勘验及电气检测鉴定情况

　事故发生之后，事故调查组组织电气检测鉴定机构对涉事现场进行了勘验、对涉事电气线路进行了检测鉴定，具体情况如下：

　1.经现场勘查，确认由油富商城综合楼2楼北侧配电房内左上角标注为“招牌灯”的3P开关控制涉事广告牌上铝塑板拼接处的圆形装饰灯，该开关不具备漏电保

护功能；由南侧配电房右上角一个标注为“招牌灯”的3P开关控制涉事广告牌底部灯带，该开关亦不具备漏电保护功能。

　2.经现场指认，确认黄某在事发时进行的是圆形装饰灯的电线作业，黄某计划将该圆形装饰灯的电线与从广告牌上部垂下的一组由红色、黑色两条导线组成的电

缆线绞接。

　3.将油富商城综合楼2楼北侧配电房内左上角标注为“招牌灯”的3P开关合闸接通电源，事发处A端头测得对地电压为223伏，B、C、D端头及周边广告牌铁架、

铝塑板未测得对地危险电压。

　经综合分析，本次事故原因如下：

　（二）直接原因

　深圳好润购公司卖场现场负责人李某青在接到送电请求后未核实送电范围，即将控制涉事广告牌电气线路的开关合闸，导致正在从事接线作业的黄某触电。

　（三）间接原因

　1.东莞龙轩公司未组织制定广告牌安装相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聘用持有电工证的人员从事电气线路的安装及管理作业；未对涉事项目现场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在电气线路作业前未核查施工现场广告牌电气线路敷设和控制情况，及时排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采取在电闸上设置安全警示牌等防误送电

的安全防护措施。

　2.深圳好润购公司经营的超市卖场的2个配电房内控制涉事广告牌电路的3P开关均不具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漏电保护）功能；将涉事项目发包给东莞龙轩公

司，未对涉事项目的施工作业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督检查，未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

　1.东莞龙轩公司未安排持电工证的人员从事电气安装作业；未对涉事项目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未核查施工现场广告牌电气线路敷设和控制情况，及时排

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在电气线路作业前未在电闸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

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2.深圳好润购公司未在涉事广告牌电气线路上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漏电保护）装置；未对涉事项目的施工作业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

督检查，未及时发现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T13955-2017）第4.4.1条d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二）事故责任人员

　深圳好润购公司卖场现场负责人李某青在收到现场工作人员的送电请求时，未认真核实现场的施工情况并确定送电的范围，即将控制涉事广告牌电气线路的开关

合闸。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建议由深圳好润购公司按照内部规定追究其责任。

　（三）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监察部门独立开展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东莞龙轩公司应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开展事故相关警示教育；二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并落实本

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安全规章制度与安全操作规程，特别是要建立涉电作业安全规章制度；三要聘用持电工证的工作人员从事电气作业活动；四要

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及时排查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并及时消除。

　（二）深圳好润购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开展事故相关警示教育；二要加强对装修施工等外包作业的安全管

理，严格审核外包单位及其作业人员的资格；三要安排专门人员对本公司及外包作业进行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并予以整改；四要委托专门机

构或人员对本公司电气线路进行再次排查，补足各回路漏电保护装置，确保电气线路的安装符合安全标准要求。

　（三）龙华街道办事处一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在本辖区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二要认真分析查找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分析查找商业物业小散与零星作业

管理中存在的漏洞，不断完善针对小散工程与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措施；三要加强对小散工程与零星作业的日常安全监管，督促建设及施工单位落实电气施工与安装

规范，从源头上防止用电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龙华街道油富商城综合楼“8·29”

　　触电死亡事故调查组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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